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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3 关于非政府伙伴委员会（……名委员）1 职权范围的建议 

执行局， 

1. 承认非政府伙伴对编制和实施本组织计划所作的重要贡献， 

2. 考虑到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教科文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伙伴关系的指 

示，以及大会通过的如下决议： 

(a) “关于与教科文组织保持联系而仍有与台湾当局有联系的机构或人员以中国

名义参加的非政府国际组织问题”的第 21 C/7.11 号决议； 

(b) “关于教科文组织与各基金会和其他类似机构之关系的指示”的第 

26 C/13.23 号、第 28 C/13.5 号和第 29 C/64 号决议； 

(c) 关于教科文组织三大机关关系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建议的第 33 C/92 号决议； 

(d) 关于“执行局关于非政府国际组织对教科文组织活动所作贡献的六年期报 

告”的第 34 C/59 号决议； 

3. 决定根据第 192 EX/16 号决定第 VII 部分，非政府伙伴委员会将酌情每年举行一

次会议； 

4. 还决定非政府伙伴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如下： 

(a) 继续改进其工作方法，尤其可通过举行有关非政府伙伴参与教科文组织行动

问题的专题辩论等方式，以便： 

(i) 鼓励委员会委员国、非政府伙伴和特邀报告人介绍有关在国际、地 

区、国家和地方各个层面上，在动员各种非政府机构的参与和与之建

立伙伴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成功做法以及所获得的经验教训； 

(ii) 进一步推动青年人参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iii) 加强非政府伙伴与全国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b) 根据上述指示，委员会在其每年春季会议上审议其权限内有关教科文组织与

                                                
1  2012--2013 年期间，委员会有 23 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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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建立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审议总干事提交执行局的关于与非政府

组织建立或继续保持正式伙伴关系的各项建议； 

(c) 确保继续本着向民间社会有关各方开放的精神贯彻实施上述指示，尤其是在

世界上民间社会仍被孤立或者脆弱的地方实施； 

(d) 根据理事机构的相关决议和决定，审议属于执行局权限范围内的所有教科文

组织与非政府伙伴开展合作方面的其他有关事项。 

 


